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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依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审议通过选举林锐新（简

历附后）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林锐新先生具备相关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亦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林锐新先生任职资格合法，聘任程序合规。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中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

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职工董事简历：

林锐新，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0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2013年至2016年就职于湖南日报

报业集团任记者；2016年至2017年就职于湖南腾湘科技有限公司任记者；2017年至2018年就职于深圳前海

华人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任媒介主管；2018年至2020年就职于长沙远大住宅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

品推经理；2020年加入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职工董事、高级公共事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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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其中：

A、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一9:25，9:30

一11:30，下午13:00－15:00。

B、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上

午9:15至当日下午15:00。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劲松先生。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万达广场A座写字楼46楼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56人，代表股份数量215,114,9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0949％。 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对

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210,548,2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0739％。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1人，代表股份4,566,6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10％。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1人， 代表股份4,566,68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1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

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1人，代表股份4,566,6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10％。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共有1个议案。

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提案1.01�修订《公司章程》

表决情况：同意214,888,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6％；反对19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3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339,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336％；反对1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78％；弃权35,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86％。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1.02�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 同意214,445,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87％；反对63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0％；弃权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96,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3351％；反对63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941％；弃权35,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08％。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1.03�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同意214,445,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88％；反对63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48％；弃权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97,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3417％；反对63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875％；弃权35,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08％。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1.04�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214,445,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87％；反对63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0％；弃权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96,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3351％；反对63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941％；弃权35,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08％。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05�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表决情况：同意214,445,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87％；反对63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0％；弃权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96,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3351％；反对63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941％；弃权35,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08％。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06�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214,445,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87％；反对63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0％；弃权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96,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3351％；反对63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941％；弃权35,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08％。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07�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表决情况：同意214,445,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87％；反对63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0％；弃权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96,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3351％；反对63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941％；弃权35,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08％。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i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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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山子高科” ）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八次临时会议经全体过半数董事同意，审议通过《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第九届监事会第六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上述事项，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山子汽车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售其持有黑龙江云枫汽

车有限公司80%的股权。

2、上述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3、上述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上述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对燃油类乘用车业务进行重组，公司营收结构将发生变化，提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黑龙江云枫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称“标的公司” 或者“云枫汽车”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为整

车制造。 2025年，公司计划将现有燃油类乘用车板块进行重组，将资金和资源进行集中，公司将继续利用现

有资质，高效和低成本推进新车型的研发，优化主营业务结构，公司计划出售标的公司股权。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子汽车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子汽车” ）持有标的公司80%的股权，认缴

出资8000万元，实缴出资2460万元。 近期，山子汽车与哈尔滨市云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易

对手方” ）达成一致，交易对手方将受让山子汽车持有标的公司80%的股权，交易对价为人民币2460万元人

民币（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授权管理层具体实施，

不涉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名称：哈尔滨市云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08MAE0L34L22

3、法定代表人：胡钢

4、注册资本：100万元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成立日期：2024年09月05日

7、住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哈南五路4号大数据产业园C5栋146室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机械零件、零部

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轮毂制造；汽车装饰用品制造；汽车

装饰用品销售；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

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

9、关联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事项。

10、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情况。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名称：黑龙江云枫汽车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08MAD5U36R6U

3、法定代表人：胡钢

4、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5、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成立日期：2023年12月03日

7、住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经开区）哈平路集中区征仪南路1号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机动车辆生产。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

造；汽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

批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机械设备研发；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企业管理咨询；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

9、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交割前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转让前 转让后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山子汽车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 80.00 0.00 0.00

哈尔滨市云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0.00 0.00 8,000.00 80.00

宁波知道新能源产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 20.00 2000.00 20.00

合计 10,000.00 100.00 10,000.00 100.00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分项直接相加之和若在尾数上不一致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10、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 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3月31日

总资产 152,515.23 135,925.88

总负债 157,591.64 144,082.59

净资产 -5,076.41 -8,156.71

项 目 2024年度 2025年1-3月

营业收入 51,311.39 12,706.47

净利润 -7,571.08 -3,080.30

四、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出售燃油类乘用车板块事项由双方协商交易价格，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卖方：山子汽车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买方：哈尔滨市云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黑龙江云枫汽车有限公司

根据本协议所述的条款和条件， 卖方意欲出售拟转让股权， 而买方意欲购买拟转让股权 （“股权转

让” ）。 各方约定如下：

1、股权转让

（1）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卖方同意出售，而买方同意购买拟转让股权及其自交割日及此后所附

带或产生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卖方和买方同意签署文件及进行一切必要的行为和事宜，以使股权转让完全

生效。

拟转让股权的对价总额为人民币2460万元， 支付条件及方式由买卖双方和相关方签署的债权债务抵

销协议或类似协议（统称“债权债务抵销协议” ）为准。

（2）本协议股权转让完成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哈尔滨市云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8000 80% -

宁波知道新能源产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 20% -

总计 10000 100%

2、先决条件

交割是以下列各项条件在交割时或交割之前被满足或被书面豁免为先决条件：

（1）卖方、买方、标的公司已经签署并交付为完成本协议项下交易需要签署的所有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本协议、债权债务抵销协议、经标的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批准本次交易及相应交易文件的签署履行及

其他股东均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等权利的书面文件、标的公司基于本次交易修订的公司章程。

（2）卖方、买方在本协议中作出的保证在各实质方面均真实、准确及无任何方面之重大误导，且卖方、

买方已完全履行了其在本协议项下于交割时或之前之所有责任； 概无发生对股权转让或标的公司的存续、

业务、财务有重大不利影响之事宜及概无颁布、生效、开展或发出与标的公司相关并于交割日存续或待决且

合理预期将会或可能禁止或限制本协议项下之交易进行或完成之法规、法律程序或行政指令。

3、交割

（1）本协议应于先决条件得以满足或得到书面豁免并且买方向卖方完全履行1.（1）条的义务之日完

成交割。

（2） 标的公司和卖方应向买方提供完成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证明文件及股东变

更后新获发的营业执照（如涉及）。

（3）卖方应促使标的公司于交割日后3个工作日内向买方提供标的公司印鉴、产权证书、会计账簿、重

大合同等（如需）。

4、过渡期的承诺及安排

于过渡期内，如未取得买方之事先同意或按照此协议的明确规定，卖方应促使标的公司不得从事任何

为标的公司维持正常运营或尽快开展业务运营的目的之外的其他事项，但前述并不限制标的公司根据法律

法规或政府要求所需采取的行动或事项。

5、声明与保证

（1）卖方在此向买方进一步作下述声明和保证，该等保证自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的每一天延续重复

作出：

Vi.其具有完全的权力和授权签署本协议、履行其于本协议项下的义务；

Vii.本协议的签署和交割及对本协议条款的遵行，不抵触或导致违反其组织文件或以其为一方当事人

或对其或其财产具有约束力的任何契约、信托、抵押或其他协议或文书的任何条款，不违反任何对标的公司

或其任何财产的现有适用法律、法规、判决、命令、授权或裁定；

Viii. 其不知道有任何重大不利事实或信息， 可能对买方关于购买拟转让股权的决定发生重大不利影

响。

(2)买方向卖方声明和保证：

Vi.买方具有完全的权力和授权签订本协议、履行其于本协议项下的义务；

Vii.买方为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Viii.本协议的签署和对本协议的履行，构成对买方具有约束力并可根据相关条款强制执行；

Viv.本协议的签署和交割及对本协议条款的遵行，不抵触或导致违反其组织文件或以其为一方当事人

或对其或其财产具有约束力的任何契约、信托、抵押或其他协议或文书的任何条款，不违反任何对其适用法

律、法规、判决、命令、授权或裁定。

6、承诺

（1）一方在此向另一方承诺：

Vi.将各自承担及按时足额缴纳因本协议项下的交易所引起的按适用法律应由其承担的所有税项（包

括但不限于所得税），无论该等税费缴纳发生在交割前或交割后。

Vii.办理一切必要或适当的事宜、签署一切必要或适当的合同和文件，以使先决条件得以尽快满足，本

协议条款及本协议中约定的交易生效或有效。

7、违约责任

如果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违约的一方应就因此而造成的非违约的一方所蒙受或可能蒙受的可以合

理预见的任何损失、损害、成本、费用、责任或索赔，向非违约的一方作出赔偿，而这不影响非违约的一方在

本协议其他条款项下的权利。

8、保密

（1）除非各方事先书面同意或本协议及法律、法规(包括但不限于上市规则)另有规定，任何一方不能直

接或间接地披露、使用以下保密信息：vi.本协议的存在及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信息；vii.任何在各方之间关

于签订与履行本协议的讨论、协议条款、交易条件或有关本次股权转让的任何其他信息；viii.任何一方在与

另一方就本次股权转让进行协商或履行本协议过程中获得的关于另一方或其关联方的任何非公开的口头

或书面协议、商业、财务、法律、客户、财产等信息，例如原项目合同等。

（2）本协议各方的保密义务在下列情形下得以免除：vi.向任何一方及其关联方的董事、雇员、股东、财

务顾问、法律顾问、其他专业顾问、潜在投资人和其他潜在融资方进行披露，前提是前述主体或人员对保密

信息负有保密义务；vii.根据适用法律、法规和/或证券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的要求

进行披露；viii.如果非因任何一方的原因，导致保密信息已由第三方披露而进入公共领域，则该任何一方不

再对此等保密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3）保密期限：各方同意，不论本协议是否变更、解除或终止，本条款将持续有效。

9、终止

（1）终止事件

本协议在交割日前可根据以下条款终止：

Vi.本协议各方如一方发生任何违约行为，并在另一方要求其更正之日起三十（30）日内不予更正，则

该方有权书面通知其他方单方解除本协议；

Vii.若发生不可抗力且导致本协议所拟议之交易无法完成，则任何一方可以终止本协议；

Viii.如任何政府部门发布命令、法令或裁定、或已采取任何其他行动，限制、阻止或以其他方式禁止本

协议拟议的交易，而且该等命令、法令、裁定或其他行动均为最终的并且不可申请复议、起诉或上诉，则任何

一方均可终止本协议；或

Viv.经各方书面同意终止本协议。

10、可分割性

如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被裁定无效或不可执行，则该条款（在其无效或不可执行的范围内）不得实施，并

应被视为不包含在本协议中，但不会使本协议的其余条款无效。 各方则应尽一切合理努力以有效及可执行

的替代条款替换该无效或不可执行的条款，替代条款的效果应尽可能与该无效或不可执行条款的原定效果

相同。

11、弃权

（1） 任何一方未能行使或迟延行使根据本协议取得的任何法定权利或补救，并不损害该等权利或补

救，且不构成也不应被视为放弃或变更了该等权利或补救，也不妨碍在以后任何时候行使该等权利或补救。

单次行使或部分行使任何该等权利或补救不妨碍对该等权利或补救的任何其他的或进一步的行使或对任

何其他权利或补救的行使。

（2）每一方在本协议项下的或根据本协议取得的权利和救济是累计的，可以在其认为适当的情况下行

使，并且是其一般法定权利和救济外额外享有的。

12、生效

本协议于经各方妥为盖章并签署后成立，经买卖双方权力机关审批后生效。

七、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出售标的公司股权的目的是，将资金和资源进行集中，继续利用现有资质，高效和低成本推进

新车型的研发，优化主营业务结构。本次交易获得的资金用于公司研发新车型，将对公司提升核心竞争力起

到积极作用，有利于公司健康持续发展。 因此，本事宜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八、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对燃油类乘用车业务进行重组，公司营收结构将发生变化，提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九、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

2、董事会决议；

3、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981� � � � � � � � � �证券简称：山子高科 公告编号：2025-040

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九届

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的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2025年5月15日，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在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关于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5年5月14日以传真、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的

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叶骥先生主持，公司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1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刘中锡先生对本项议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协议有一定法律风险;� 本次股权出售涉及的战

略调整与以前的规划相违背。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

公告》。

特此公告。

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

证券代码：000981� � � � � � � � � �证券简称：山子高科 公告编号：2025-041

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九届

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的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2025年5月15日，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在公司

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关于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5年5月14日以传真、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的方式送达

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5人，实际参加监事5人。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周波女士主持，公司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

公告》。

特此公告。

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870� � � � � � � �证券简称：香山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3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

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一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山市东区起湾道东侧白沙湾工业园区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

楼会议室。

（三）大会召集人：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玉达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

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计6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额77,254,787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58.4928％。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 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计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37,350,0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28.2793%。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6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39,904,787股，占公司总

股份数的30.2136％。

（四）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

外的其他股东）共计6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4,435,262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3.3581%。 其中：通过

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4,152,075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3.1437%。通过网络投

票的中小股东6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283,187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2144％。

（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37,607,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9％；反对25,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0％；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409,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38％；反对25,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72％；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关联股东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37,607,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9％；反对25,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0％；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409,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38％；反对25,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72％；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关联股东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同意37,608,6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9％；反对24,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0％；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410,7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76％；反对24,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4％；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关联股东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37,607,0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6％；反对25,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409,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15％；反对25,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72％；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关联股东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同意37,607,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9％；反对25,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0％；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409,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38％；反对25,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72％；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关联股东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5）发行数量

同意37,607,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4％；反对25,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5％；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409,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83％；反对25,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27％；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关联股东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6）限售期

同意37,607,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4％；反对25,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5％；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409,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83％；反对25,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27％；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关联股东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7）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同意37,607,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4％；反对25,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5％；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409,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83％；反对25,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27％；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关联股东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8）上市地点

同意37,607,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4％；反对18,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9％；弃权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409,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83％；反对18,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49％；弃权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8％。

关联股东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9）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同意37,602,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6％；反对23,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7％；弃权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404,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11％；反对23,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21％；弃权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8％。

关联股东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10）发行决议有效期

同意37,607,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4％；反对18,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9％；弃权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409,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83％；反对18,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49％；弃权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8％。

关联股东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37,607,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4％；反对25,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5％；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409,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83％；反对25,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27％；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关联股东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同意37,606,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5％；反对25,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5％；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408,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35％；反对25,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27％；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8％。

关联股东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37,606,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5％；反对25,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5％；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408,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35％；反对25,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27％；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8％。

关联股东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77,236,0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8％；反对18,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416,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84％；反对18,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26％；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

的议案》

同意37,606,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5％；反对25,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5％；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408,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35％；反对25,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27％；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8％。

关联股东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暨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

易的议案》

同意37,607,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4％；反对25,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5％；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409,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83％；反对25,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27％；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关联股东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批准认购对象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

同意37,606,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5％；反对26,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4％；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408,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35％；反对26,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75％；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关联股东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77,237,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7％；反对16,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418,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22％；反对16,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88％；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37,613,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4％；反对19,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5％；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415,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36％；反对19,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74％；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关联股东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同意77,241,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4％；反对11,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422,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14％；反对11,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48％；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8％。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77,243,0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9％；反对11,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423,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62％；反对11,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48％；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黄娟、何小凤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关于广

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

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870� � �证券简称：香山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4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6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2025年5月16日，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6次会议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期限，现场发出会议通知。本次会议应参

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

玉达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补选俞朝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其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6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3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870� � � � �证券简称：香山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5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6日分别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暨第一届工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五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6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

董事的议案》《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董事调整情况

根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选举结果，俞朝辉先生新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其

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根据最新修订的《公司章程》，公司应增设职工代表董事，经公司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暨第一届工会联

合会会员代表大会五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选举赵

双双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其由非独立董事调整为职工董事，其任期与原董事任期一致。

上述董事调整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情况

经第七届董事会第6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补选俞朝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其任

期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暨第一届工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第6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110� � � � � � �证券简称：诺德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31

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6月03日(星期二)�上午 11:00-12: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6日(星期一)至05月30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ndgf.net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2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2025年

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5年06月03日上午11:00-12: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

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6月03日 上午11:00-12: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陈立志

总经理：陈郁弼

董事会秘书：王寒朵

财务总监：王丽雯

独立董事：蔡明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06月03日 上午11:00-12: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6日(星期一)至05月30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ndgf.net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事务代表 程楚楚

电话：0755-88911333、0431-85161088

邮箱：IR@ndgf.net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88450� � � � � � � �证券简称：光格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5

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6日前通过访问网址https://eseb.cn/1oikuZxfWaQ或使

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

公司经营业绩等情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下午15:00-16: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

一季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15:00-16:00

2、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3、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三、参会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姜明武

董事、副总经理：张树龙

董事会秘书：孔烽

财务总监：万全军

独立董事：欧攀

保荐代表人：王勤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会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6日 （星期一）15:00-16:00通过访问网址https://eseb.cn/1oikuZxfWaQ或

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6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

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孔烽

电话：0512-62950156

传真：0512-65117280

邮箱：investor@agioe.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app查看本次业绩说

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3345� � � � � � � � �证券简称：安井食品 公告编号：临2025-025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境外上市股份（H股）获得中国证监会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进行申请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合交易所” ）主板上市的相关工作。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国合函

[2025]855号）（以下简称“备案通知书” ）。 备案通知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拟发行不超过59,521,400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

二、自备案通知书出具之日起至本次境外发行上市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根据境内企业境外

发行上市有关规定，通过中国证监会备案管理信息系统报告。

三、公司完成境外发行上市后15个工作日内，应通过中国证监会备案管理信息系统报告发行上市情况。

公司在境外发行上市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境内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

四、公司自备案通知书出具之日起12个月内未完成境外发行上市，拟继续推进的，应当更新备案材料。

备案通知书仅对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信息予以确认，不表明中国证监会对公司证券的投资价值或者

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也不表明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备案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作

出保证或者认定。

公司本次境外发行上市尚需取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和香港联合交易所等相关监管机构、

证券交易所的批准，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0773� � � � � � � � � �证券简称：西藏城投 公告编号：2025-019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下午3:00-4:00

2、会议召开地点：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

3、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4、投资者可将关注的问题发送到公司邮箱，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公司已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具体内容请参见《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规定，公司定于2025年5月26日通过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西

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让投资者更全面深入了解公司的

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具体情况。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形式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下午3:00-4:00

2、会议召开地点：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

3、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公司出席说明会的人员

董事长 陈卫东 先生

董事兼总经理 曾 云 先生

独立董事 金鉴中 先生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廖 婷 女士

董事会秘书 刘 颖 女士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1、投资者可在上述规定时间段内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与公司进

行互动沟通交流，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提问。

2、为更好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公司向投资者提前征集问题。 投资者可在2025年5月23日12:00前，将关

注的问题以文字形式发送到公司邮箱xzct600773@163.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联系人：证券部

2、电话：021-63536929

3、传真：021-63535429

4、邮箱：xzct600773@163.com

特此公告。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